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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西志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致：江西志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江西志特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委托，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发行上市”）事宜的专项法律顾

问。 

本所曾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就本次发行上市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西志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

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为江西

志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出具法律意见书的

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于 2020 年 9 月 9 日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江西志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0]010071 号）（以下简称“深交所问询

函”）的要求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志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于 2020 年 9 月 9 日针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以下简称“加审期间”）发行人相关法律情况的变化及其他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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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项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志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根据加

审期间发行人相关法律情况的变化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志特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本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出具的《关于江西志特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

（审核函[2020]010500 号）（以下简称“二轮问询函”）的要求出具《北京市中伦

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志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或“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更新和补充。本所已严

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相关文件资料进行了必要

及适当的核查；对于没有直接证据材料的，本所律师依赖于当事人出具的证明文

件发表意见。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的相关声明和承诺适用

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以下简称

“《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

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

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

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

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

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

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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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另有说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已

作定义的词语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被使用时具有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

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中已定义的相同词语具有相同的含义。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文件资料和事实进行

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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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题 1. 关于韩志勇和中模系主体 

首轮问询回复显示： 

（1）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间，慧聪集团将中模云商作为其附属公

司纳入其合并报表范围。2019 年 4 月，喀什同源与北京慧聪再创签订一致行动

协议，承诺与北京慧聪再创在行使中模云商的股东权利时保持一致行动，该一致

行动协议自 2019 年 12 月终止。自 2019 年 12 月至今，中模云商是由其管理层股

东（韩志勇、肖异峰和魏锋三人）共同控制。 

（2）中模云商的自营业务与发行人所从事的业务相似，2018 年、2019 年部

分客户存在重叠。2018 年、2019 年发行人向重叠客户销售金额为 14,415.08 万元

和 24,375.74 万元，中模云商向重叠客户销售金额为 4,955.6 万元和 10,782.4 万

元。但双方提供的主要产品不同、应用的具体项目不同，双方的项目管理、服务

均独立开展，不存在重叠。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在建筑施工中，爬架产品与铝

模系统配套使用，可以起到协同效果。 

（3）韩新闻曾持有股权或者权益份额的企业包括广东中模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韩志勇曾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广东中模云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温玲持

股 10%）和珠海中模志合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韩新闻与他人设立该等企

业是为了从事铝模系统供应链及电子商务平台业务相关的投资、经营活动，但因

相关合作方未能就合作完全达成一致，相关股东及合伙人均未向该三家企业缴付

出资，亦未实际开展经营活动，并已将该三家企业注销。 

请发行人： 

（1）补充说明报告期内中模云商股东（大）会、董事会议事表决情况、日

常经营决策情况、韩志勇在中模云商任职情况及对中模云商经营决策的具体影响

程度，喀什同源和中模同源合伙协议中关于重要事项决策的程序、人员等约定情

况。结合前述事项列表披露报告期各阶段中模云商实际控制人及认定依据。 

（2）分爬架、模板业务说明中模云商向与发行人重叠的客户的销售金额，

报告期内中模云商铝模板、爬架业务主要客户，项目数量、平均项目收入和毛利

率水平。发行人与中模云商是否存在供应商重叠的情况，如有，请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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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充说明发行人入股、退股中模国际的股权价格、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4）补充说明韩新闻与韩志勇、温玲合作成立广东中模供应链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中模云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具体原因和合作背景，与发行人及其关联

方、客户和供应商是否存在资金往来。 

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请发行人律师对问题（1）发表明确意见，请申报

会计师对问题（2）-（4）发表明确意见。 

发行人律师回复： 

（1）补充说明报告期内中模云商股东（大）会、董事会议事表决情况、日

常经营决策情况、韩志勇在中模云商任职情况及对中模云商经营决策的具体影响

程度，喀什同源和中模同源合伙协议中关于重要事项决策的程序、人员等约定情

况。结合前述事项列表披露报告期各阶段中模云商实际控制人及认定依据。 

一、报告期内中模云商股东大会、董事会表决情况、监事履职情况 

（一）股东会议事表决情况 

报告期内，中模云商历次股东会的表决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决议时间 主要决议事项 出席股东 表决情况 

1 2017.12.28 

同意注册资本增加至 700 万

元，新增注册资本由中模国

际出资 

中模国际 

通过决议，其中， 

同意股东：中模国际 

反对股东：无 

弃权股东：无 

2 2018.03.06 同意变更经营范围 中模国际 

通过决议，其中， 

同意股东：中模国际 

反对股东：无 

弃权股东：无 

3 2018.04.04 

同意中模国际将其持有的中

模云商 99%的股权转让喀什

同源 

中模国际 

通过决议，其中， 

同意股东：中模国际 

反对股东：无 

弃权股东：无 

4 2018.07.18 

同意中模国际将其持有的中

模云商1%股权转让给北京起

源； 

同意喀什同源持有的中模同

喀什同源 

中模国际 

通过决议，其中， 

同意股东：喀什同源、中

模国际 

反对股东：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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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决议时间 主要决议事项 出席股东 表决情况 

源 4%的股权转让给北京起

源； 

同意喀什同源将其持有的中

模云商 29.1%股权转让给北

京慧聪再创； 

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1,012.86 万元，新增部分由北

京慧聪再创认缴 

弃权股东：无 

5 2019.04.10 

同意北京慧聪再创将其持有

的中模云商5%的股权转让给

天津阳林源 

喀什同源、北

京起源、北京

慧聪再创 

通过决议，其中， 

同意股东：喀什同源、北

京起源、北京慧聪再创 

反对股东：无 

弃权股东：无 

6 2019.05.10 

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1,266.075 万元，新增部分由

珠海中模同源认缴 

北京慧聪再

创、喀什同

源、天津阳林

源、北京起源 

通过决议，其中， 

同意股东：北京慧聪再

创、喀什同源、天津阳林

源、北京起源 

反对股东：无 

弃权股东：无 

7 2019.11.19 
决定将公司名称变更为湖南

中模云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慧聪再

创、喀什同

源、珠海中模

同源、天津阳

林源、北京起

源 

通过决议，其中， 

同意股东：北京慧聪再

创、喀什同源、珠海中模

同源、天津阳林源、北京

起源 

反对股东：无 

弃权股东：无 

8 2019.12.19 

同 意 注 册 资 本 变 更 为

1,291.3965 万元，新增注册资

本由醴陵投资认缴； 

选举董事 

北京慧聪再

创、喀什同

源、珠海中模

同源、天津阳

林源、北京起

源 

通过决议，其中， 

同意股东：北京慧聪再

创、喀什同源、珠海中模

同源、天津阳林源、北京

起源 

反对股东：无 

弃权股东：无 

9 2020.06.25 

同 意 注 册 资 本 变 更 为

1,304.0576 万元，新增部分由

嘉兴畅行认缴； 

选举董事 

北京慧聪再

创、喀什同

源、珠海中模

同源、天津阳

林源、北京起

源、醴陵投资 

通过决议，其中， 

同意股东：北京慧聪再

创、喀什同源、珠海中模

同源、天津阳林源、北京

起源、醴陵投资 

反对股东：无 

弃权股东：无 

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北京起源肆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北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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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天津阳林源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天津阳林源”；嘉兴畅行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嘉兴畅行”。 

（二）董事会议事表决情况 

根据中模云商说明，中模云商自设立之日至 2019 年 4 月 9 日期间未设立董

事会，设执行董事，由韩志勇担任；2019 年 4 月 10 日，设立董事会，选举张永

红、吴磊、赵红、韩志勇及魏锋担任公司董事。 

中模云商成立董事会前，由执行董事行使董事会相关权力；董事会成立后所

召开会议的表决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决议时间 主要决议事项 出席董事 表决情况 

1 2019.04.10 选举董事长及经理 
韩志勇、吴磊、赵

红、张永红、魏锋 

通过决议，其中， 

同意董事：韩志勇、吴磊、

赵红、张永红、魏锋 

反对董事：无 

弃权董事：无 

2 2020.06.25 提名董事 
韩志勇、邹军、魏

锋、吴磊、赵红 

通过决议，其中， 

同意董事：韩志勇、邹军、

魏锋、吴磊、赵红 

反对董事：无 

弃权董事：无 

根据中模云商说明，中模云商目前的董事会人员情况如下： 

人员 在中模云商的任职情况 提名的外部投资机构 

韩志勇 董事长、总经理 无，内部董事 

邹  军 董事、总裁 无，内部董事 

张陶尧 董事、首席投资官 无，内部董事 

魏  锋 董事、联席总裁 无，内部董事 

张  达 董事、产业园事业部总经理 无，内部董事 

吴  磊 董事 北京慧聪再创 

赵  红 董事 北京慧聪再创 

赵柏华 董事 醴陵投资 

张宝成 董事 嘉兴畅行 

（三）监事履职情况 

根据中模云商说明，中模云商自设立至今未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为肖异

峰。报告期内，肖异峰按照《公司法》及中模云商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监事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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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模云商的日常经营决策情况 

根据中模云商介绍并经韩志勇确认，韩志勇作为中模云商股东会选举的董事、

董事会选举的董事长和董事会聘任的总经理，负责董事会的召集和日常经营，为

公司日常经营决策的主要负责人。 

除韩志勇作为主要负责人外，中模云商的日常经营决策，也由其他管理层共

同参与，涉及主要人员及其分工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职责 

韩志勇 
董事长、总经

理 

1.自 2020 年 4 月起，作为股东珠海中模同源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代表珠海中模同源参加股东会会议； 

2.作为中模云商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整体负责中模云商的经营 

魏  锋 

董事、联席总

裁兼科技智

能中心总经

理 

1.2019年 5月至 2020 年 4月期间，作为股东珠海中模同源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珠海中模同源参加股东会会议 

2.作为董事，参与公司董事会 

3.作为公司管理人员，负责公司信息化、组织部及业务管理等

部门工作 

肖异峰 
监事、CEO办

公室主管 

1.作为股东喀什同源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喀什同源参加股

东会会议； 

2.作为监事，履行监事职责； 

3.作为公司管理人员，负责公司重大项目的督办及跟进 

邹  军 董事、总裁 
1.作为董事，参与公司董事会 

2.作为公司管理人员，负责公司整体业务运营 

张陶尧 
董事、首席投

资官 

1.作为董事，参与公司董事会 

2.作为公司管理人员，负责公司的投资、融资业务 

张  达 

董事，产业园

事业部总经

理 

1.作为董事，参与公司董事会 

2.作为公司管理人员，负责公司产业园事业部运营管理 

根据中模云商确认，中模云商内部重大经营决策中，除需要召开董事会会议

审议的事项外，通常采取主要管理人员协商确定的方式进行决策；韩志勇、魏锋

及肖异峰在中模云商任职期限较长，且在不同时期作为股东方的代表行使相关股

东权利，对中模云商的影响相对较大，为中模云商的主要管理人员。 

三、韩志勇在中模云商任职情况及对中模云商经营决策的具体影响 

根据中模云商介绍，报告期内，韩志勇一直为中模云商的执行董事、董事长、

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属中模云商董事会的召集人、具体经营负责人，对中模云

商的经营决策能够施加重大影响，且作为法定代表人，对外能够代表中模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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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喀什同源和中模同源合伙协议关于重要事项决策的程序、人员等约定情

况 

（一）喀什同源合伙协议中的相关约定 

根据中模云商提供的喀什同源合伙协议，其约定的关于执行事务合伙人和普

通合伙人权限如下：  

“第十条，普通合伙人：肖异峰，以货币出资 40 万元，总认缴出资 4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40%；有限合伙人：韩志勇，以货币出资 60 万元，总认缴出资 6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0%。 

第十三条，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肖异峰执行合伙事务。其他合伙人不再

执行合伙事务，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 

第十四条，不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

的情况。 

第十六条，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有关事项作出决议，实行合伙人一人一票并经

全体合伙人过半数通过的表决办法。 

第二十条，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有《合

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行为，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 

根据该等约定，喀什同源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肖异峰，并由

其负责执行合伙事务，对外带代表合伙企业，不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

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情况。 

据此，根据喀什同源的合伙协议，应由肖异峰代表喀什同源执行合伙事务，

即代表喀什同源行使作为中模云商股东的相关权利。 

（二）中模同源合伙协议中的相关约定 

根据中模云商提供的珠海中模同源的合伙协议，其约定的关于执行事务合伙

人和普通合伙人权限如下： 

1. 魏锋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期间的合伙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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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中模同源签署的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29 日的《合伙协议》约定：“第十

条，普通合伙人：魏锋，以货币出资 140 万元，总认缴出资 140 万元，占认缴出

资总额的 70%；有限合伙人：肖异峰，以货币出资 60 万元，总认缴出资 60 万

元，占认缴出资总额的 30%。 

第十四条，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具

备如下条件：必须为普通合伙人，并按如下程序选择产生：经三分之二以上合伙

人决定，委托魏锋执行合伙事务，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事务。执行合伙事务

的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 

第十五条，……（二）不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合伙人执

行合伙事务的情况。” 

2. 韩志勇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期间的合伙协议 

珠海中模同源签署日期为 2020 年 4 月 17 日的《合伙协议》约定： “第十

条，普通合伙人：韩志勇，以货币出资 140 万元，总认缴出资 140 万元，占认缴

出资总额的 70%；有限合伙人：肖异峰，以货币出资 60 万元，总认缴出资 60 万

元，占认缴出资总额的 30%。 

第十四条，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具

备如下条件：必须为普通合伙人，并按如下程序选择产生：经三分之二以上合伙

人决定，委托韩志勇执行合伙事务，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事务。执行合伙事

务的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 

第十五条，……（二）不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合伙人执

行合伙事务的情况。” 

根据上述约定，珠海中模同源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前为魏锋，2020 年 4 月 17 日起至今为韩志勇，并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对

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不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合

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情况。 

据此，根据珠海中模同源的合伙协议，报告期内，先后由魏锋和韩志勇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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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中模同源执行合伙事务，即代表珠海中模同源行使作为中模云商股东的相关

权利。 

五、报告期各阶段中模云商实际控制人及认定依据 

结合中模云商及其主要股东的变化情况，并经中模云商和韩志勇确认，中模

云商各阶段实际控制人及认定依据如下表所示： 

阶段 时间 
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 
依据 

慧 聪 集

团 控 制

前 

2016.04-

2018.04 

中模国际为控

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为韩志

勇 

中模国际持有中模云商 100%股权，韩志勇持有

中模国际 60%以上股权 

2018.04-

2018.07 

喀什同源为控

股股东，韩志

勇和肖异峰为

实际控制人 

1.喀什同源持有中模云商 99%股权，肖异峰为喀

什同源执行事务合伙人；韩志勇为有限合伙人，

且担任中模云商执行董事、总经理； 

2.中模云商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

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决议一般事项应由代

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 

3.喀什同源《合伙协议》规定，委托执行事务合伙

人肖异峰代表合伙企业执行事务 

慧 聪 集

团控制 

2018.07-

2019.12 

北京慧聪再创

为 第 一 大 股

东，慧聪集团

为实际控制人 

1.该期间北京慧聪再创持有中模云商不低于

36.08%的股权（最高时为 51%的股权）为中模云

商第一大股东； 

2.慧聪集团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披露的《2018 年

年度报告》，将中模云商列为其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附属公司； 

3.北京慧聪再创与喀什同源签署的《一致行动协

议》，约定北京慧聪再创与喀什同源在行使作为

中模云商的相关股东权利时，应保持一致行动；

如不能协商一致，则由北京慧聪再创作出最终决

定 

管 理 层

股 东 控

制 

2019.12-

2020.09 

喀什同源和珠

海中模同源合

计持有 50%以

上股权，实际

控制人为韩志

勇、肖异峰、魏

锋 

1.根据慧聪集团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信息披露平台

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披露的公告《须予披露交

易增资协议视作出售中模国际股权》及慧聪集团

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披露的《2019 年年度报告》，

自 2019 年 12 月起，中模云商及其附属公司不再

作为慧聪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内的附属公司，慧聪

集团合并报表中将中模云商列为其联营公司；管

理层股东（韩志勇、肖异峰和魏锋）变更为中模

国际最大股东，并控制中模云商一半以上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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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时间 
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 
依据 

2.北京慧聪再创与喀什同源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之解除协议》； 

3.此期间，喀什同源持有中模云商 35.72%股权，

肖异峰为喀什同源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珠海中模

同源持有中模云商 19.61%股权，魏锋和韩志勇先

后为珠海中模同源执行事务合伙人；韩志勇作为

喀什同源和珠海中模同源的有限合伙人，通过喀

什同源和珠海中模同源间接持有中模云商股权 

4.喀什同源和珠海中模同源的《合伙协议》均约

定，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合伙企业执行事务； 

5.董事会过半数成员为内部董事； 

6.根据中模云商与韩志勇之确认，管理层股东为

中模云商的实际控制人 

此外，根据中模云商提供的资料，2020 年 4 月，魏锋将其持有的珠海中模

同源 70%的权益转让给韩志勇，转让后韩志勇担任珠海中模同源执行事务合伙

人；另根据中模云商提供的资料，目前喀什同源内部正在进行权益调整，肖异峰

拟从喀什同源退伙并已签署了《退伙协议》；肖异峰退伙后，喀什同源将由韩志

勇持有 99%权益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樊芃（韩志勇配偶）作为有限合伙人持

有 1%权益。 

喀什同源目前正在就上述权益调整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拟于近期办理完毕。

该等调整完成后，韩志勇将通过喀什同源、珠海中模同源控制中模云商 50%以上

股权，中模云商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韩志勇。 

第二题 2. 关于发行人业务来源 

首轮问询回复显示： 

（1）2009 年至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兄弟高玉亮主要经营广昌九川物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川物流，设立于 2002 年 8 月 13 日），从事房地产开发、物

业管理等业务。从事房地产业务后，九川物流实际未开展物流业务。 

（2）发行人设立初期聘请孔庆麟全面负责铝模系统的设计和生产，加入发

行人前，孔庆麟在香港地区从事铝模板安装业务。孔庆麟自发行人处离职后，设

立广东博恒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从事铝模板、爬架的生产和销售业务，主要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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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地区。孔庆麟自发行人处离职后未曾在中模云商及其附属公司中任职。 

（3）截至 2020 年 7 月 28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已获得专利中有 47 项专利

为受让取得， 其中 42 项为高渭泉将专利申请权或已获授权专利无偿转让给发行

人，5 项为发行人与子公司之间的专利申请权及已授权专利的无偿转让。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 

（1）九川物流设立以来的业务变化情况，高玉亮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业

务和资金来源，与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客户、

供应商是否存在业务或资金往来。 

（2）孔庆麟在加入发行人前的工作履历，是否曾在中模系公司任职，与韩

志模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未披露的利益安排。发行人与广东博恒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是否存在客户、供应商重叠的情况，如有，请进一步披露并分析重叠客户、

供应商的情况及采购、销售价格公允性。 

（3）前述 42 项无偿受让的专利研发人员、形成过程，高渭泉将专利申请权

或已获授权专利无偿转让给发行人的原因，前述专利在发行人业务中的作用及重

要程度，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是否已将与发行人生产经营相关的知识产权等无形资

产全部注入发行人体系。 

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请申报会计师对问题（1）、（2）发表明确意见，请

发行人律师对问题（3）发表明确意见。 

发行人律师回复： 

（3）前述 42 项无偿受让的专利研发人员、形成过程，高渭泉将专利申请权

或已获授权专利无偿转让给发行人的原因，前述专利在发行人业务中的作用及重

要程度，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是否已将与发行人生产经营相关的知识产权等无形资

产全部注入发行人体系。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和说明，发行人目前所持有的专利中存在 42 项专利

由高渭泉将专利申请权或授权专利无偿转让给发行人；该等专利研发人员主要为

高渭泉及公司其他研发人员，属于员工的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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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因申请专利时，与通过公司名义申请相比，通过个人名义申请容易申请费

用减免，因此决定以高渭泉的名义申请上述专利；该等专利的权利人为高渭泉期

间，实际仍由公司使用。 

发行人启动上市准备工作后，为规范专利权的权属，高渭泉先后将上述专利

无偿转移至公司。该等专利的基本情况及主要用途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研发人员 主要用途 

1 
铝合金模板

（1） 
2016306455335 高渭泉 

用于建筑主体结构的施工，是一

种辅助性建筑模板 

2 
铝合金模板

（2） 
2016306455320 高渭泉 

用于建筑主体结构的施工，是一

种辅助性建筑模板 

3 
铝合金模板

（3） 
2016306455316 高渭泉 

用于建筑主体结构的施工，是一

种辅助性建筑模板 

4 
铝合金模板

（4） 
2016306455369 高渭泉 

用于建筑主体结构的施工，是一

种辅助性建筑模板 

5 
铝合金模板

（5） 
2016306455250 高渭泉 

用于建筑主体结构的施工，是一

种辅助性建筑模板 

6 
铝合金模板

（6） 
2016306455246 高渭泉 

用于建筑主体结构的施工，是一

种辅助性建筑模板 

7 
铝合金模板

（7） 
2016306455231 高渭泉 

用于建筑主体结构的施工，是一

种辅助性建筑模板 

8 
铝合金模板

（8） 
201630645527X 高渭泉 

用于建筑主体结构的施工，是一

种辅助性建筑模板 

9 
铝合金模板

（9） 
2016306455265 高渭泉 

用于建筑主体结构的施工，是一

种辅助性建筑模板 

10 
铝合金模板

（10） 
2016306455104 高渭泉 

用于建筑主体结构的施工，是一

种辅助性建筑模板 

11 

一种铝合金

模板系统用

多边形加固

型材 

2016214298576 高渭泉 

有效解决浇筑混泥土时因铝模

板受力过大而变形的问题，采用

截面为多边形的铝模板加固焊

接更为便利，焊接面大使得焊接

比较牢固，在建筑施工使用铝模

板时铝模板能承受较大压力，施

工时不会变形且外形更美观 

12 

一种新型铝

合金模板单

边斜边压槽

型材 

2016214298453 高渭泉 

针对客户提出压槽的安装要求，

减少模板异形件的加工，提高模

板的通用性，模板外形更美观 

13 
一种铝合金

模板自带双T
2016214298449 高渭泉 

有效解决模板在施工过程中模

板易变形的问题，增强模板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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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研发人员 主要用途 

字加筋的型

材 

变形能力，提高模板的使用寿命 

14 

一种铝合金

模板自带双T

字加筋加螺

杆的定位型

材 

2016214298434 高渭泉 

有效解决建筑施工铝模板在施

工过程中模板易变形的问题，增

强模板的抗变形能力，提高模板

的使用寿命 

15 

一种铝合金

模板系统用L

形封边型材 

2016214298379 高渭泉 

采用适用于非标准尺寸模板的

截面是 L 形的型材，增加了模

板的通用性，减少模板的焊接，

既降低的模板加工成本，增加模

板的强度，提高模板的抗变形能

力，模板外形更美观 

16 

一种铝合金

模板系统用

带钩封边 

2016214298364 高渭泉 

采用适用于非标准尺寸模板的

截面是不规则形的型材，增加模

板的通用性，减少模板的焊接，

降低的模板加工成本，增加模板

的强度，提高模板的抗变形能

力，模板外形更美观 

17 

一种新型铝

合金模板压

槽加滴水型

材 

201621429835X 高渭泉 

提高模板加固件的稳固性，该结

构是压槽与滴水的结合体，满足

客户对压槽和滴水的要求，且此

型材的设计减少滴水型材与压

槽型材的二次加工连接，结构简

单加工方便，降低成本，避免在

施工中发生掉落情况 

18 

一种新型铝

合金模板两

边斜边压槽

型材 

2016214298345 高渭泉 

针对客户提出压槽的安装要求，

减少模板异形件的加工，提高模

板的通用性，模板外形更美观 

19 

一种铝合金

模板阴角型

材 

2016214298330 高渭泉 

采用直角形截面的型材，将非光

面与模板底部连接，可用于需在

底部开斜口的位置，便于模板拆

卸，且降低因模板下口开斜角造

成的模板通用性低的问题，简化

了模板的加工流程 

20 

一种铝合金

模板 L 形带

钩封边型材 

2016214298307 高渭泉 

采用适用于模板端头封边的截

面是 L 形的型材，增加模板的

抗敲打变形能力，提高了模板使

用寿命，让模板外形更美观 

21 一种铝合金 2017203905226 高渭泉 本加固构件为中空通长结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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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研发人员 主要用途 

模板系统用

多边形加固

构件 

量较小，加大与 U 型模板的焊

接面积，使焊接更加牢固，增强

U 型模板的开口抗变形能力，提

高 U 型铝模板承受力 

22 

一种铝合金

模板系统用

面板铝型材 

2017203905211 高渭泉 

成型效果好、质量佳、不易脱落、

不易损坏，可用于止水坎和向下

压槽，提高施工效率 

23 

一种铝合金

模板自带双

C字加筋U型

材 

2017205527602 陈伟，罗升 
增强模板的抗变形能力，提高模

板的使用寿命 

24 

一种铝合金

模板系统用

面板铝型材 

2017205527424 陈伟，罗升 

承载能力强，能跟木模板和/木

方相结合使用，有效提高加工速

度、施工进度，具有重量轻、安

装方便，混凝土结构整体性好等

优点 

25 

一种螺杆拉

片转接连接

器 

2017213312299 姚木平、罗升 
提高材料利用率、施工方便，提

高施工工作效率，且成本低 

26 

一种铝合金

模板系统用

给水压槽铝

型材 

2017215114076 罗升、张吉安 

有效解决现有铝模板为满足因

排水要求需二次施工所带来的

问题 

27 

一种一次性

成型铝模封

头板 

2018209284591 

高渭泉、童超、

姚木平、肖凯

元、彭辉、罗自

平、祝文飞 

有效解决现有铝模板用封头板

加筋多，重量大的问题 

28 

一种卫生间

沉箱倒弧角

型材 

2018210211464 

高渭泉、童超、

姚木平、肖凯

元、彭辉、罗自

平、祝文飞 

有效解决在后期建筑施工过程

中，工人安装设防水卷材时在直

角部位容易出现空鼓，不好拆卸

的问题 

29 

一种鹰嘴滴

水线压槽用

型材 

2018210211407 

高渭泉、童超、

姚木平、肖凯

元、彭辉、罗自

平、祝文飞 

有效解决现有的建筑鹰嘴滴水

线难一次性形成的问题 

30 
一种梁加固

构件 
2018210202751 

高渭泉、童超、

姚木平、肖凯

元、彭辉、罗自

平、祝文飞 

有效解决现有的铝模板梁部位

加固难的问题 

31 
一种铝模楼

梯踏步盖板 
2018210202605 

高渭泉、童超、

姚木平、肖凯

有效解决在施工过程中楼梯踏

步盖板构件繁琐，不便于拆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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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研发人员 主要用途 

元、彭辉、罗自

平、祝文飞 

通行的问题 

32 

一种铝模组

合型防止 K

板外偏的加

固背楞装置 

2018209670619 

高渭泉、童超、

姚木平、肖凯

元、彭辉、罗自

平、祝文飞 

加固 K 板防止 K 板偏位，提高

成型质量 

33 
一种铝模楼

梯协助挂梯 
2018210211483 

高渭泉、童超、

姚木平、肖凯

元、彭辉、罗自

平、祝文飞 

有效解决铝模楼梯部位上下困

难的问题 

34 

一种铝模多

规格缩墙背

楞加固装置 

2018210202732 

高渭泉、童超、

姚木平、肖凯

元、彭辉、罗自

平、祝文飞 

有效解决背楞在墙板随着高层

增加而缩小中的连接紧固过程

出现的连接码与螺杆不能一次

紧固的问题 

35 

一种简易拼

装式铝模安

装操作凳 

2018209286173 

高渭泉、童超、

姚木平、肖凯

元、彭辉、罗自

平、祝文飞 

有效解决现有的铝模板安装工

作凳整体焊接中运输不便且无

法随建筑层高变化而变化的问

题 

36 
一种多角度

钢背楞 
2018209285024 

高渭泉、谢延

义、赖永盛 

有效解决现有的建筑用转角背

楞，适用角度单一、加工复杂、

非标准化等问题 

37 

一种有效防

止模板外涨

的调节装置 

2018209286192 

高渭泉、童超、

姚木平、肖凯

元、彭辉、罗自

平、祝文飞 

有效解决现有的铝模板外梁需

采用螺杆加固而无法满足防水

要求的问题 

38 
一种楼梯专

用工作凳 
2018209286169 

高渭泉、谢延

义、赖永盛 

有效解决现有的建筑用工作凳，

在楼梯部位使用时因凳板面倾

斜，操作便利性较低、不稳定且

易发生安全事故等问题 

39 

一种新型铝

合金模板系

统用面板铝

型材 

2018209286031 
高渭泉、谢延

义、赖永盛 

有效解决现有的建筑用型材刚

度较低，使用在高大剪力墙处易

产生变形、重复利用率低、加工

复杂、效率低等问题 

40 

一种铝模重

复性拉片拆

卸器 

2018209284464 

高渭泉、童超、

姚木平、肖凯

元、彭辉、罗自

平、祝文飞 

有效解决现有的铝合金模板系

统用重复性拉片拆模器拆除拉

片费时费力的问题 

41 

一种可代替

销钉销片的

模板连接扣 

2018209670623 

高渭泉、童超、

姚木平、肖凯

元、彭辉、罗自

平、祝文飞 

有效解决现有铝模板销钉销片

易脱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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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研发人员 主要用途 

42 

一种有效防

止销钉销片

脱落的加筋

结构 

2018209677497 

高渭泉、童超、

姚木平、肖凯

元、彭辉、罗自

平、祝文飞 

有效解决现有铝模板销钉销片

容易在振捣混凝土过程中脱落

的问题 

根据发行人说明，上述专利具有提高铝合金模板系统的抗变形能力、使用寿

命、重复利用率，提升结构物防水性能及提升混凝土成型质量及成型效果，提高

生产及现场施工效率等功能，能够提高发行人在铝模系统的生产、安装效率及安

全性，并降低生产、施工、运营成本，提升了生产、施工效率。 

经高渭泉及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已将其持有

的与发行人生产经营相关的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全部转让给发行人，即已全部注

入发行人体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无副本，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

效。 

（以下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志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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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志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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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昆 

  _____________________

黄  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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